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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姓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              



北京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制

一、基本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民族
	
	照片

	身份证号码
	
	政治面貌
	
	

	获得社会工作师
资格时间
	
	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后从事社会工作年限
	
	

	高级社会工作师
考试
	考试时间
	考试成绩
	准考证编号

	
	
	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	服务领域
	

	户口
所在地
	
	社会保险缴纳地
	

	教育
经历
	起止时间
	学历
	学位
	毕 业 院 校
	所学专业
	证书编号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工作
经历
	起止时间
	工作单位
	部  门
	职  务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继续
教育
	起止时间
	组织单位
	学习内容
	学习形式
	学时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1.  照片为近期正面一寸免冠半身证件照，格式为jpeg或jpg；人像清晰，无明显畸变，无任何装饰，背景颜色不做要求。
2. “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时间”以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批准日期为准。
3. “工作经历”中最后一段经历必须为当前的就职信息。
4. “继续教育”项须填写任现职期间接受继续教育情况。
二、直接服务案例[footnoteRef:0] [0:  应填写近五年的服务案例，数量须符合《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》第二十三条（三）规定。
栏数不够，可自行加页。] 

	序号
	案例名称
	起止时间
	案例介绍
	本人职责与工作情况
	证明人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三、专业督导[footnoteRef:1] [1:  应填写近五年的专业督导情况，督导时长须符合《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办法》第二十三条（三）规定。
栏数不够，可自行加页] 

	序号
	督导主题
	起止时间
	督导内容
	督导时长
	证明人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四、社会工作业绩和贡献
	类别
	名称
	起止时间
	主要内容
	本人角色及参与情况
	取得成绩或效果
	证明人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


“类别”：可根据《北京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价实施办法》第十九条（四）条件规定内容进行填写，如服务项目、研究课题、政策、标准、工作方案、模式、案例等。
五、个人陈述
	
（可从个人工作经历、工作业绩、自我评价等方面进行补充说明，限800字以内）


六、个人承诺
	    本人今年拟申请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，按照有关规定提交参加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评审所需的各类材料。本人保证以上所提交的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材料均真实、准确。如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7、 工作单位推荐意见
	申报人          于          年        月到我单位工作，我单位已对其填写的学习经历、工作经历、工作内容和业绩情况以及提交的申报材料、履职情况进行了严格审核，情况属实。同时，       年     
月     日至    月     日在单位内部采取              形式进行了公示，经公示无异议。我单位人事部门同意推荐，并对审核和推荐意见的真实性负责。
推荐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人事部门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部门印章（或工作单位公章）
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    



八、评审服务机构审核意见
	
申报材料符合申报要求，予以接收。




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审服务机构（盖章）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九、评审委员会评审意见
	      经北京市高级社会工作师评审委员会评审，确认         取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。

主任委员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表决结果：评审委员人数         同意人数       反对人数         弃权人数        



十、备注（工作人员填写）
	资格证书编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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